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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抚养权纠纷案庭审中，刘文波为争取抚养权，博取法官同
情，当庭谎称自己因身体原因丧失生育能力，并在庭审后试图寻找非
正规医疗机构伪造证明，误导法官作出对其有利的判决。刘文波在庭
审中虚假陈述、伪造证据，需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解析：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企图通过诉讼、利用国家公
权力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会受到法律严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诉讼参与
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
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
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三）隐藏、转
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
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
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
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
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对于情节较轻的虚假陈述，法院可予以训诫、罚款；情节严重，
构成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法院可予以司法拘留；如果伪造证据、虚
构纠纷，妨碍司法秩序或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涉嫌虚假诉讼罪
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场景：孙辣辣在抚养照料女儿过程中，以“管教孩子”为借
口，对女儿实施呵斥、禁止饮食，以及不顾孩子感受和老师阻拦，
强行给孩子压腿等行为，超出合理管教范畴，存在虐待子女的嫌
疑。父母管教子女的边界在哪里？与虐待行为如何区分界定？
  解析：虐待行为是指故意对未成年人实施殴打、体罚、恐吓、
漠视等行为，对其身心造成伤害。区分正常管教和虐待，关键在于
判断行为是否出于善意管教、是否超出未成年人耐受程度、是否造
成身心损害、是否存在伤害未成年子女的主观故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虐待家庭成员，
被虐待人或者其监护人要求处理的；（二）对未成年人、老年人、
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
人的；（三）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扶养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
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
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对子女应当
采取正确适当、合理合法的家庭教育方式，切记不能以爱为名实施
暴力管教、体罚式教育。超出正常管教限度，不当履行监护职责，
会被认定为家庭暴力和虐待行为，法院可依法撤销其监护资格，另
行指定监护人，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近日，电视剧《家事法庭》正在CCTV-1黄金档
热播。剧中大部分案件来源于真实生活，细腻且温情
的叙事展现了一幅充满烟火气的司法众生相。婚姻纠
纷、子女教育、抚养权争夺……面对层出不穷的家事
难题，家事法官如何化解？本期“看剧说法”，让我
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些法律知识。

虚假陈述与伪造证据需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未成年人直播、出镜短视频违反了哪些规定？

  场景：孙辣辣为博取网络流量和关注，获取经济利益，将未成年
女儿作为直播对象，无视孩子的身心感受。该直播行为因严重侵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违反相关管理规定，被平台依法封禁，相关账号也
被处置。让未成年人提供直播服务、出镜短视频违反了哪些规定？
  解析：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隐私、人格尊严受法律特殊
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披露未成年人个人隐私，不得利用未
成年人进行网络直播牟利，不得通过直播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新闻媒体
应当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宣传，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进行舆论监督。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涉及未成年人事件应当客观、审慎
和适度，不得侵犯未成年人的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第七十六
条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
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为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
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时，应
当对其身份信息进行认证，
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同意。
  平台依据法律法规及监管
要求，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
直播行为予以封禁，为未成年人
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是履行平
台监管责任的体现。父母作为监
护人，更应当加强对未成年
子女的保护，不利用孩子
进行不当直播，否则将
可能丧失监护资格。
同时，也应当引导孩
子文明健康上网，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和职业观。

父母管教子女的边界在哪里？

抚养权纠纷中法院如何确定“最优解”？

  场景：刘文波与孙辣辣离婚后，因女儿“小笼包”的抚养权归
属问题激烈争夺。双方争夺孩子抚养权的目的在于利用孩子博取流
量，获取经济利益。后续因“小笼包”账号被封，双方竟均抛下孩
子，将其独自留在法院。面对双方互相推诿，“小笼包”的奶奶向
法庭提出希望抚养孩子的请求。抚养权纠纷中，法院如何确定“最
优解”，为孩子确定监护人？
  解析：在未成年人抚养权问题的归属上，遵循“未成年子女利
益最大化原则”。法院会综合考量当事人的抚养能力、抚养意愿、
与子女的情感基础、子女本人意愿以及家庭环境等因素确定抚养权
的归属。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法定的、当然的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有抚
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双方离婚时，也应当把未成年子女
的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听取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协商解决抚养问
题，避免因家庭矛盾对子女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即使双方离
婚，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也并未丧失监护权，还应当承担给付抚
养费、定期探望的义务。若父母存在实施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
权益的行为，将会被撤销监护资格，按照民法典规定的监护人顺
序，重新确定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离婚后，父母
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两周
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
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
真实意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零八条：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
责或者严重侵犯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
员或者单位的申请，依法作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或者撤销监护人资格。
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养费
用。       本报综合报道

  电视剧《家事法
庭》海报


